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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市、县（区）林业局、农业局、公安局（分局）、财政局，平

潭综合实验区管理委员会： 

我省野猪种群数量多、分布广，在一些区域对农林业生产

构成危害。•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野猪危害防

闽林„2014‟8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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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保护农林业生产的通知‣（闽政办„2008‟138号）和•福建

省林业厅 公安厅 财政厅印发†关于调控野猪种群数量保护农

林业生产的工作方案‡‣（闽林综„2005‟17号）下发以来，各

地依法组建护农狩猎队，通过猎捕缓解灾情，取得一定成效。

但是，仍有不少地方认识不到位、工作不落实，没有采取科学、

有效的防控措施，野猪危害仍较为严重；一些群众盲目采取过

激措施，使用高压电线、大铁铗等禁猎工具实施猎捕，严重危

及人畜和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安全。为进一步强化措施，科学

防控野猪危害农林业，经省政府同意，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分区施策，采取综合防控措施 

在野猪危害农林业较为严重的区域，县（市、区）政府要

在继续抓好闽政办„2008‟138 号和闽林综„2005‟17 号文件

贯彻落实的基础上，按照“分类指导、分区施策”的原则，以

乡镇为基本单元，逐一研究制定预防和控制野猪危害农林业的

防控目标和具体措施。针对不同区域，分别采取开展护农猎捕、

组织季节性看护、修建防范野猪危害的农业生产设施、调整农

作物种植品种等综合措施，对野猪危害实施预防与控制。野猪

危害农作物面积超过耕地面积 1%以上的乡镇，应依法组建专业

性、季节性护农狩猎队或者聘请专业护农狩猎队，有组织、有

计划对野猪实施猎捕，控制其种群过度增长；野猪造成局部危

害的，可因地制宜对集中连片的农耕区实施综合防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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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分工协作，进一步落实惠民便民政策 

各级林业、农业、公安、财政等部门，要按照职责分工，

切实落实惠民便民政策，搞好防控野猪危害的服务和监管工作。

省林业厅将野猪年度猎捕量限额审批权限下放至设区市林业

局，各县(市、区)林业部门要科学制定、及时下达野猪年度猎

捕量限额，并切实采取便民措施做好猎捕证的核发和查验工作。

省公安厅将护农猎捕队伍的猎枪弹具配置审批权限下放至设区

市公安局，各县(市、区)公安部门应制定完善猎枪弹具配置、

保管、使用等管理规定，努力做到既方便群众护农狩猎需要，

又能确保猎枪得到有效监管。各县(市、区)财政部门要根据当

地的实际情况进一步落实和完善猎捕野猪的补助和奖励机制，

护农猎捕野猪的猎枪弹具购置费列入财政预算。农业部门要及

时收集野猪危害信息，告知乡镇政府和护农狩猎队，并指导乡

镇政府做好集中连片的农耕区野猪危害防范生产设施的修建和

农作物种植品种的调整。 

三、规范管理，确保护农猎捕野猪工作的有序开展 

护农猎捕野猪应依法依规、有序开展。要严格执行猎捕证

和持枪证的“两证”管理制度和猎捕查验制度，猎捕人员应凭

猎捕证和持枪证向乡镇政府或派出所领用猎枪弹具，猎捕实施

完成后，应及时申请猎捕查验、交回猎枪和剩余猎弹。护农猎

捕野猪可配置独弹或者 9 粒弹，不得配置散弹和 25 粒弹等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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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猎弹。公安、林业部门要切实加强对猎捕人员的业务培训，

将国家和我省有关猎枪弹具管理和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印

发给猎捕人员，定期开展培训，提高猎捕技能、增强安全防范

意识和野生动物保护意识。乡镇林业工作站要做好对群众的政

策宣传，杜绝使用高压电线、大铁铗等禁猎工具实施猎捕。 

  

 

 

         福建省林业厅              福建省公安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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